李 胜 利 同 志

在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的讲话
（2010年1月11日）

同志们：

在岁末年初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之际，区委在这里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，主要是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，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深化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，增强全区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，进一步做到“多做好事、少做错事、不做坏事”，全力开创历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。
这次会上，我们将一起观看《欲之祸》和《忏悔录》两部警示教育片，深刻剖析段义和、刘方仁、韩桂芝等腐败分子从领导干部走向犯罪的蜕变轨迹。这些人曾经处在重要领导岗位，如今成为人民的罪人，既是咎由自取，又让人震惊、发人深省，对广大党员干部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作用，每位领导干部都要从中汲取教训，深刻反思，引以为戒。

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，在和平建设时期，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，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。我们的党员、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腐朽落后思想每时每刻都在侵蚀我们的党员、干部，如果思想防线不牢、意志不坚定，就容易受到腐败病毒的感染。领导干部要做到拒腐蚀、永不沾，关键是要经受住权力、金钱、美色考验。大量事实表明，那些堕落为腐败分子的领导干部都是在这“三关”上跌了跟头。这“三关”，哪一关过不好都会出问题。要过好这“三关”，就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、地位观、利益观，加强党性修养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，真正做到一身正气、一尘不染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革命气节；就必须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，正确认识和使用手中权力，真正为人民掌好权、用好权；就必须加强道德修养，坚持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，始终保持高尚精神追求，培养健康生活情趣，净化生活圈、社交圈，严密防范在一些所谓的“小事”、“小节”问题上不检点而最终滑向腐败泥潭。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，语重心长、振聋发聩，对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严肃的提醒、谆谆的告诫。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，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，做到拒腐防变警钟长鸣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。下面，结合这次警示教育活动，我讲几点意见。
第一，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。理想信念是思想行动的“总开关”和“总闸门”，理想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，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。段义和等人之所以违法犯罪，核心的问题就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，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扭曲，背弃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，成为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的俘虏。也充分印证了若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，就无法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，就会在各种诱惑面前丧失立场和原则，就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充分认识世界观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，思想上始终清醒、政治上始终坚定、作风上始终务实，确保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不犹疑、不动摇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、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。

第二，要正确行使权力不谋私。大量事实告诉我们，腐败行为的发生，首先是思想道德防线出了问题，尤其是权力观发生扭曲。段义和等人严重违法犯罪，就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、商品化，大搞以权谋私和权钱、权色交易，置党纪国法于脑后，最终跌入腐败的深渊。因此，每位党员干部都要时刻牢记：权力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用权为公可以造福社会，以权谋私必然导致身败名裂；权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预防腐败的警惕性应当越高。全区党员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，真正解决权从何来、为谁用权、怎样用权的问题，不断增强公仆意识，坚持权为民所用、情为民所系、利为民所谋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；不断增强责任意识，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群众办事，为百姓造福，决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资本和工具；不断增强自律意识，倍加珍惜组织对自己的信任，珍惜为人民干事业的机会，珍惜自己的家庭和前程，真正做到既干事又干净，有权不搞特权、掌权不谋私利，确保正确行使权力。
第三，要严格遵守法纪不越轨。遵守党纪国法是为官从政的“底线”，违纪违法是领导干部决不能触碰的“高压线”。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，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。领导干部不论地位多高、权力多大，不管有多大贡献、头上有多少光环，谁守不住“底线”、敢碰“高压线”，谁就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法纪修养，学法纪、懂法纪，弄清楚哪些事可为，哪些事不可为，做到依法决策、依法行政、依法办事，作遵纪守法的表率。要畏惧党纪国法，面对权力要有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心态，面对法纪要心存畏惧，在张口的时候要揣摩揣摩这话该不该说，在伸手的时候要掂量掂量这样做后果是什么，在迈腿的时候要考虑考虑这地方该不该去。每位领导干部都要冷静地算好腐败的“成本账”：要算清政治账，懂得腐败不仅损害党的形象，而且自毁前程；要算清经济账，懂得腐败不仅导致身败名裂，而且会使自己倾家荡产、身陷囹圄；要算清亲情账，懂得腐败不会给家庭带来幸福，只会给子孙带来灾祸和一辈子抹不掉的污点。通过算账对比、权衡得失，切实做到对自己负责、对家庭负责、对组织负责、对历史负责。
第四，要带头廉洁自律不放纵。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例警示我们，要防止滑进腐败的泥潭，就必须把握自己，管好自己。管好自己，一生坦荡；放纵自己，时时危险。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增强自律意识，加强自我修养，提高自控能力，自觉做到政治上把握住方向、感情上把握住原则、行动上把握住分寸、生活上把握住小节。尤其是要把好“三关”：一要把好亲情关。讲亲情不能错位，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廉洁从政、从严要求，而且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、提醒、约束，决不能为亲朋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充当违法乱纪的保护伞。二要把好交友关。重友情不能变味，领导干部要把交友作为一件大事来对待，切记人情里面有原则，交往之中有政治，净化自己的社交圈，多同普通群众交朋友、同基层干部交朋友、同先进模范交朋友、同专家学者交朋友，对那些阿谀逢迎、品行低劣、唯利是图的所谓“朋友”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学会拒绝，决不能丢掉党性、丧失原则、自毁其身。三要把好小节关。有些领导干部违法犯罪大多是从小节上的自我放纵开始，由吃喝玩乐到腐化堕落，小节不守，大节不保。领导干部不仅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住自己，还要在生活小节上经得住考验，决不能放纵自己，为欲所困、为欲所害。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，在这个关口，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，把“年关”当“廉关”，确保廉洁过年。春节期间，各级各部门要做到“五个严禁”：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、相互送礼、相互宴请等拜年活动；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、外出旅游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；严禁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、补贴、奖金和实物；严禁违反规定驾驶公车和组织、参与任何赌博活动；严禁借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事宜敛财。
第五，要自觉接受监督不独行。许多案例表明：权力不受监督，必然会导致腐败；干部拒绝监督，迟早要出问题；权力暗箱操作，往往弊端丛生；权力阳光运行，才是最有效的监督。当前，有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监督，把上级的监督看作是对自己不信任，把班子成员之间的监督看作是与自己过不去，把下级的监督看作是对自己不尊重；有的无视组织原则和程序，擅自决定重大事项，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；有的不注意发挥班子集体的作用，唯我独尊，独断专行，这些做法都是十分危险的。实行有效监督，对领导干部既是一种约束，更是一种保护。对于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，经常有来自各方面的监督，不断提个醒，就能及早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错误。特别是部门一把手，要自觉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监督之下，勇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，在党的纪律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，摆正自己在领导班子中、在党员群众中的位置，增强民主意识，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，做一心为民、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。
第六，要从严管理干部不松懈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认真落实中央《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》，自觉担负起从严管理干部的政治责任，牢固树立抓干部管理是本职、不抓干部管理是失职、抓不好干部管理是不称职的观念，制定有效措施，明确责任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切实把从严管理干部作为一项经常性、基础性、关键性工作，紧紧抓在手上。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，继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、党章和法纪教育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，抓好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教育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好“一岗双责”，在抓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业务工作的同时，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切实负起责任，坚持讲党性、讲原则，敢抓敢管，不怕得罪人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搞通融，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不讲条件，对违反原则的人和事不留情面，对工作不力和作风不正的干部不姑息迁就，对出了问题的干部不包庇袒护，坚决从严管理干部。
多年来，全区各级坚持反腐倡廉方针，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积极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但也要清醒地看到，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，少数领导干部宗旨意识不强、作风飘浮、纪律观念淡薄，一些单位消极腐败现象时有发生，个别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屡禁不止，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存在，极少数人甚至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些反面警示教材，应当成为我们党员干部明断得失的镜子，成为党员干部自重自省的警钟。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要以此为戒，常修为政之德，常思贪欲之害，常怀律己之心，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从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，深刻认识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坚持标本兼治、综合治理、惩防并举、注重预防的方针，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，加大教育、监督、改革、制度创新力度，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，为加快建设省会现代化中心城区提供有力保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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